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采购项目

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病案缩微数字一体化加工服务
时间: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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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且具备从事本项目经营范围和能力；

3.供应商（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行为。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 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来认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二、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一）采购项目需求
1.为采购人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期间的纸质病案进行缩微数字化，预计约71000份，按每份病案约35页计算，共需缩微约2485000页。

2.导入完整的病案首页信息，包括病人基本信息和诊断信息等。

3.将数字化病案内容进行分段，实现病案内容的分权限调阅。

4.病案彩色数码影像与采购人目前电子病历对接形成完整的病历归档，实现采购人内网络查询与调阅。

5.病案数字化制作完成后采用不锈钉进行装订，装订符合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6.负责病案的整理、清点、装箱、转场、运输、数字化加工制作、上架堆放病案等服务。

7.项目明细内容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配置要求
	计价方式
	数量

	1
	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
	由数字化加工病案资料所引发的运输、拆装、分类、编码和归档等 工作。（包括病案首页信息录入、编制 ICD-10 和 ICD-9-CM3 编码）同时生成彩色数 码影像病案各一份。病案加工处理期 间提供免费存放及项目验收后5 年内的免费存放。
	以页为单位进行 报价
	按2485000页计 算（实际费用按 中标单价乘以实 际数字化完成病案页数）

	2
	病案数字化应用软件
	设计开发或完善系统软件，建立首页和彩色数码影像病案的信息库。实现多种病案首页信息查询和统计报表。负责并完成与医院病案首页系统及HIS 系统、电子病历系统双方对接的实施及相关费用。
	总价包干方式
（一期工程系统软件已配备，十期软件需与一至十期工程系统兼容）
	1 套

	说明：结算时以实际缩微数字化制作页数为准。


（二）服务要求
1.数字化影像质量要求

（1）保持原有纸质病案的书面质量、文字、图像完整，细节不丢失，扫描图像的打印件与病案原稿清晰度一致； 

（2）倾斜角度：数字化影像要求端正清晰，即使少量倾斜的影像数量控制在5%以内，且倾斜角度不大于1度。对出现偏斜的图像应进行纠偏处理，以达到视觉上基本不感觉偏斜为准。对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进行旋转还原，以符合阅读习惯。

（3）单幅图像分辨率200dpi或以上；

（4）扫描要求：全部文件采用彩色扫描，图像文件采用JPEG格式保存；

（5）扫描图像文件容量大小适中，应以保证图像质量、调阅速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容量为原则；

（6）支持常用的Windows图像阅读和处理软件；

2.索引要求：完成后的影像，要求每页均有属性标注（如：首页、病程记录、手术记录等）将病案全文内容按照类别进行分段编目，以便于权限设置和分内容调阅。

3.编码要求：在历史病案进行首页输入的编码环节，要求使用采购人在用的ICD编码库。

4.制作过程要求：须保证病案的完整性，不得丢失、泄密、破坏、污损。保证每一份病案、每一页资料都完成数字化。

5.保密要求：中标供应商交付给采购人加工实施的所有病案的资料内容，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扫描、照相、转抄等）向第三方泄密，中标供应商须严格做好保密工作，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6.实施要求

（1）实施方式：病案数字化加工制作所需的加工场地由中标人提供；在我院病案室设点，提供现场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
（2）人员及设备配备方案：提供相关的人员安排及设备配置方案。

7.安全性要求

（1）为保障数字病案的安全，杜绝影射方式访问取服务器；

（2）为保证病案信息的安全，供应商须制定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工作用计算机屏蔽USB接口和上网功能，防止通过移动存储设备及互联网的途径泄露病案信息。

（3）供应商应制定病案数字影像及数据库的安全存储的方案供用户参考，具体应包括在线存储、离线备份等，以确保影像和数据的安全。

8.系统软件要求

（1）提供与病案数字化相配套的病案数字化应用软件，并与采购人前十期病案数字化与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相兼容。

（2）系统符合国家、卫生部等各种标准和规范，符合采购人实际需求。

（3）系统采用开放性设计，能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应用系统的功能重组、二次开发。

（4）具有多种查询检索方式，满足医院不同条件下的检索需求。

（5）病案借阅（包括申请等）须能同时支持直接使用标准浏览器登录系统及在医生现用的电子病历系统中的嵌入式调阅；

（6）须同时支持电子书、缩略图导航等多种方式的便捷直观的病案阅读方式，并标注每页病案的属性。

（7）支持动态水印，浏览时病案影像数据上除显示有“缩微数码病案，仅供内部浏览，复制无效”水印外，还有相应的终端IP地址、用户名称或工号、查询时间等水印显示，以有效防止病案信息的泄漏。

（8）病案打印：支持打印预览及分页、局部、批量、定制等多种方式的打印；具备水印打印功能。

（9）审批流程：用户可通过网络提交病案调阅申请，病案管理部门可通过网络对申请进行批复或拒绝；系统应具备申请提示功能；

（10）特殊病案：如保密病案等,可设置成锁定状态，锁定后的病案将无法在前台系统浏览器中被查询到；

（11）所有的操作，如查询、调阅、打印、下载等均需有灵活的、可自定义的权限设置，包括内容权限、职别权限、时间权限等。内容权限是指根据病案内容进行的权限分类管理；级别权限是指根据用户身份进行的权限分级别管理；时间权限是指根据预先设定的、不同的时间，自动收回调出的电子病案影像。

（12）系统可设置禁止访问的网络终端IP，被禁止访问的IP对应的终端设备不能使用本系统。

（13）须有相应的日志记录并能便捷地对其进行查询、管理。包括系统日志、操作日志、调阅日志、打印日志等；日志内容应包括操作者所使用终端的名称和IP 地址等，以便追踪。

（14）须具备与采购人现有的HIS、电子病历、病案统计及其他相关系统的接口，相关接口方案另行商议；

（15）中标供应商负责应用软件安装和系统环境搭建；
9.病案原件的保存要求：
供应商对完成数字化加工的纸质病案原件提供免费保管服务，保管期从病案运出医院起计至本项目质保期结束。中标供应商需保证纸质病案的完好性和安全性，如采购人在工作中需调取病案原件，中标供应商负责48小时内寄送至采购人（含非工作日）。
三、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报价要求：
	采购内容
	数量
	项目预算（元）

	病案缩微数字一体化加工服务
	1项
	231100


报价已包含人工费、技术服务、包装、运输装卸、售后服务、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费用和不可预见一切费用等。

服务地点：佛山市卫国路78号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绿岛湖院区或采购人指定地方。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60个日历天内全部完成。
（四）付款方式：

1. 合同生效后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供应商合法发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20％；
2.项目整体验收合格后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供应商合发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80%（即：项目验收合格后按中标单价乘以实际缩微完成的病案页数减已付款金额）

3.中标供应商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合法全额发票，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中标供应商须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同时，采购人有权取消供应商中标资格并终止合同。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乙方均必须与中标供应商名称一致。
（五）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病案缩微数字一体化与信息管理系统质保期为项目验收投入使用后，质保期： 5 年，质保期满后，对所供应的货物提供终身维护保养。

2.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责任工程师的移动电话 24 小时保持畅通。

3.定期上门巡检服务，了解系统的运行状况，为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使系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4.电话技术支持，协作采购人的日常维护，电话指导不能解决的问题，24 小时内现场服务解决。

5.紧急上门服务，系统故障或系统灾难导致不能正常工作，8 小时内赶到现场服务。

6.采购人提出的软件修改需求，要求在一周内完成。

（六）其他要求：
项目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不能转包或分包给第三方，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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